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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人寿保险合同中投保人的债权人能否就保单的现金价值申请强制执行乃目前司法实践及保险实

务界所关心的重要问题。保单的现金价值在法律性质上为投保人对保险人的金钱债权 ( 现金价值返还请求权) ，

在法律没有规定其为禁止保全执行债权的情形下，投保人的债权人当然可以申请强制执行，其并非专属于投保

人的权利。但是于执行方式上应区别于对存款的执行，需以债权人代位解除保险合同为前提，同时某些情形下

债权人代位权的行使应属于权利滥用而被禁止。
关键词: 现金价值; 强制执行; 债权人代位

一、问题的提起

以是否具有财产价值为标准，人寿保险合同无论是指定受益人还是未指定受益人，从而使得

保险金作为被保险人的遗产处理，最终获得保险金之人均与投保人非为同一主体。投保人的权利

可分为两类: 一类以合同解除权、受益人指定变更权、合同内容变更请求权为代表，其自身并无

经济价值。而另一类则具有财产属性，现金价值返还请求权即为其典型。
人寿保险一般缴费期较长，伴随着被保险人年龄的增长，风险率也不断提高。若每年按照对

应的风险交纳保险费，高龄被保险人可能无法维持合同的存续。为此，保险人一般采用 “平均

保险费”的方式，从首期开始收缴超过风险率的保险费，与利息一道存储起来形成 ( 保单) 现

金价值。换言之，现金价值是投保人交纳的，为了支付后年度风险之用的费用。因此除当事人另

有约定外，其理应归属于投保人。〔1〕 投保人依法于中途解除合同的，作为解除合同的法律效果，

投保人对保险人享有现金价值返还请求权。〔2〕 除投保人解除合同外，现金价值返还请求权的形

成还包括投保人故意造成被保险人死亡、伤残或疾病，保险人不承担保险责任但应按约定向其他

权利人退还现金价值等情形，而本文所讨论的对象仅限于前者。
鉴于现金价值实为一种资金储备，并且伴随着保险金融商品化的不断发展，投资连结险等以

人寿保险为基础的理财型险种作为投保人的资金运用手段已广为普及，某些人寿保险合同的缔结

甚至直接以财产担保为目的，因此现金价值返还请求权与一般的金钱债权于法律性质上并无二

致。〔3〕 故当投保人无力清偿债务时，应着重保护投保人的债权人的利益，允许其通过诉请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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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制执行现金价值请求权的方法回收债权。然而不容忽视的是，人寿保险显然还具有保障投保人

及其遗属，乃至受益人生活的重要社会功能，故世界各国均将其视为社会保障制度的一种补充手

段。从这一角度出发，又似应限制债权人行使该权利以维护投保人的利益。据此，围绕现金价值

返还请求权，究竟应如何调整投保人、受益人与债权人之间的关系成为人寿保险契约法上的

“宿命性课题”。
比较法上，美国、意大利等国均以立法方式限制了债权人对人寿保险债权的介入。〔4〕 而在

没有法律明文规定的情形下，以日本法为例，解释论上学说争议异常激烈，主流观点认为原则上

应当维护债权人的利益，〔5〕 并得到了最高裁判所判决的认同。〔6〕

我国现行法对此问题亦无规定，然而司法实践中法院执行部门依债权人的申请裁定执行保单

的现金价值，并要求保险人协助执行的案件早已屡见不鲜〔7〕。不过，法院审判部门的观点却不

尽一致，往往认为执行部门的做法具有程序上的瑕疵。有判决指出，保险公司给付现金价值须以

投保人解除合同为前提，在未经投保人同意的情形下，即便是协助法院执行，保险公司亦违反了

法律规定及合同约定，必须依法向投保人继续履行合同。〔8〕 如此造成的后果是: 保险公司一方

面必须协助法院执行部门，否则可能构成妨碍民事诉讼的行为受到处罚，另一方面却在投保人提

起的诉讼中，被法院判决单方面解除合同无效。换言之，司法实践中保险公司时常陷入两重给付

的窘境，损害了多数投保人的利益。
本文旨在解决的问题是: 我国法解释论上，投保人的债权人究竟是否可以对投保人的现金价

值返还请求权申请强制执行。若答案为肯定，通过何种方式行使该权利才能避免出现司法实践中

现行方式的理论困局。最后，一旦保险合同被解除，受益人的保险金请求权也将随之消灭，保险

金和现金价值之间的数额往往存在很大差异，此时该如何保护受益人以及投保人的利益。一系列

问题解决的关键，在于如何考量人寿保险的财产属性与社会保障功能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二、现金价值返还请求权强制执行的可能性

根据执行措施能否直接达到强制义务人履行义务之目的，理论上将强制执行措施分为保全性

执行措施和处分性执行措施。前者以防止被执行人转移、隐藏、变卖财产为目的，包括查封、扣

押、冻结等; 后者则通过将被执行人的财产变价来清偿债务。〔9〕相对于对动产、不动产的查封或

扣押，债权的保全性措施显然是冻结，〔10〕 那么现金价值返还请求权究竟能否成为保全性执行措

施的对象而被冻结呢?

( 一) 债权的可冻结性

现金价值返还请求权虽然是投保人对保险人所具有的一种金钱债权，但与一般金钱债权不同

的是，现金价值返还请求权的形成需以投保人解除保险合同为前提，其法律性质为一种附条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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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权。比较法上，除有特别禁止规定外债权一般均可成为财产保全乃至强制执行对象，而我国

《民事诉讼法》对债权能否成为强制执行的对象并无明文规定，显然在探究现金价值返还请求权

能否被冻结之前，必须厘清债权乃至附条件债权能否成为保全性执行措施的对象这一基本问题。
《民事诉讼法》第 241 条 ( 原第 217 条) 规定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

务，应当报告当前以及收到执行通知之日前一年的 “财产”情况 ( 被执行人财产情况报告义

务) ，第 242 条至第 243 条 ( 原第 218 条至第 220 条) 规定了保全性执行措施的具体对象包括存

款、债券、股票、基金份额等，两者均未明确是否包括债权。不过，最高人民法院随后通过一系

列的司法解释及相关规定明确了这一点。首先，2005 年 1 月施行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

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明确了 “查封、扣押、冻结被执行人的动产、不

动产及其他财产权，应当作出裁定” ( 第 1 条) ，其中的财产权当然应该包括债权。其次，2008
年 11 月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执行程序若干问题的解

释》规定《民事诉讼法》中被执行人财产报告义务的对象包括 “债权、股权、投资权益、基金、
知识产权等财产性权利” ( 第 32 条第 1 款第 4 项) 。由于规定财产报告义务的目的在于确定被执

行人财产，便于法院采取执行措施，所以该规定的意义不仅在于明确了 “债权”是财产报告义

务的对象，更重要的是其首次使用 “债权”这一表述强调了债权亦为保全性执行措施的对象。
再次，2011 年 5 月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 《关于依法制裁规避执行行为的若干意见》 ( 以下简称

《制裁意见》) ，其中第 13 条规定“对被执行人的未到期债权，执行法院可以依法冻结，待债权

到期后参照到期债权予以执行。第三人仅以该债务未到期为由提出异议的，不影响对该债权的保

全”，强调了未到期债权亦可冻结。冻结未到期债权的法律后果仅仅是第三人不得向被执行人履

行债务，第三人的利益并不会受到任何侵害，因此该规定无疑是正确的。不过，为什么前两部司

法解释并未对债权的种类予以任何限制，而后者要特别强调未到期债权也可依法冻结呢? 这与我

国保全中的财产保全相关规定具有密切关系。
《民事诉讼法》第 102 条 ( 原第 94 条第 1 款) 规定，财产保全限于请求的范围或者与本案

有关的财物。随后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意见》
第 104 条、第 105 条对 “财物”作出了解释，认为保全的标的可以是债务人到期应得的收益，

也可以是债务人对第三人的到期债权。换言之，虽然司法解释规定债务人对第三人债权可以成为

财产保全的对象，但仅限于到期债权。由于民事保全程序的财产保全与民事执行程序中的保全性

措施于目的、方法上并无差异，均为防止被执行人规避债务的履行，《制裁意见》也规定 “诉讼

前、诉讼中及仲裁中采取财产保全措施的，进入执行程序后，自动转为执行中的查封、扣押、冻

结措施” ( 第 4 条) ，因此 《制裁意见》中对于未到期债权的规定，实际上也是对 《民诉意见》
中有关财产保全规定的修正。

然而令人颇为费解的是，司法解释对附条件债权却没有作出相应规定。与未到期债权 ( 附

期限债权) 相同，条件成就之前对附条件债权进行保全亦无侵害第三人利益之可能。传统理论

认为，对于附条件债权，只要其内容现在可以特定，且条件于不远的将来能够成就即可成为冻结

的对象。〔11〕我国司法实践中，也大量存在对附条件债权予以保全的情形。在周某诉江苏顺通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案中，根据周某的申请，法院裁定保全江苏顺通公司对国电晶德 ( 江苏) 有限公

司所具有的建筑工程款请求权，由于建筑工程尚未完工且该工程款应为完工后支付，因此顺通公

司的建筑工程款给付请求权实为附条件债权。〔12〕 既然理论上并无障碍，司法实践中也广为运用，

那么我们应当承认附条件债权原则上可以成为财产保全以及保全性执行措施的对象而被依法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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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 二) 现金价值返还请求权的一身专属性

无论债权是否附期限或附条件，若其自身具有一身专属性，为一身专属权，则必然不能成为

强制性保全措施的对象。一身专属权是指由于与个人的人格、才能及其自身法律地位具有密不可

分的关系，因而只能由其自身行使的权利及义务。典型的有扶养请求权、监护权等民法上的权

利、养老保险金请求权等社会保障法上的权利以及基于劳动合同所产生的劳动债务等。〔13〕 既然

只能由本人行使，其便具有不可转让性以及不可继承性，也就不可能成为冻结的对象最终由其债

权人行使。
作为以投保人解除保险合同为前提的附条件债权，现金价值返还请求权是否具有一身专属性

呢? 与一般附条件债权不同的是，现金价值返还请求权具有其自身的特殊性: 即一旦条件成就保

险合同的效力随即终止，受益人因此将丧失保险金请求权。如此一来，问题的实质将归结于: 当

债务人处于只要解除保险合同就能取得现金价值并以其清偿债务之状态时，能否允许该合同存续

以确保保险事故发生时受益人能够顺利领取保险金? 对此，日本的主流学说认为，若着眼于投保

人或受益人的生活保障，似应否定他人介入人寿保险合同行使当事人的权利，从而认定现金价值

返还请求权具有一身专属性。然而以生活保障为目的的不仅仅是人寿保险金，储蓄存款等都具有

相同的目的。日本的现行法下无法得出仅人寿保险合同上的权利具有一身专属性之结论。〔14〕

美国通过立法解决了该问题。虽然各州法具体规定有所差异，但均对投保人的债权人介入保

险合同持否定态度。〔15〕 不过，相关规定并不全部存在于保险契约法中，1978 年制定的 《联邦破

产法》、加利福尼亚州的《民事诉讼法》中均有相关条文。《联邦破产法》第 522 条 ( d) 项规

定:〔16〕“下列财产为破产财团除外财产: ( 7 ) 债务人所有的未到期人寿保险契约，且不属于信

用生命保险契约的; ( 8) 债务人为被保险人的情形下，其可基于人寿保险契约取得的分红、利

息以及质押贷款的权利，且合计金额不超过 8000 美元的”。加利福尼亚州 《民事诉讼法》第

704. 100 条规定:〔17〕 “( a) 未到期人寿保险契约 ( 包括养老保险以及年金保险) 除投保人可质押

贷款部分外，均无需申请即可豁免 ( 于债务的履行) 。 ( b) 可质押贷款部分的价值以 8000 美元

为限豁免于金钱给付判决的执行对象。判决债务人为已婚的情形下，夫妻双方可各自单独享受豁

免的权利，无论保险契约归属于夫妻一方或双方，接受判决的债务人是夫妻一方或双方，夫妻双

方的豁免金额可以累积合算。( c) 对于到期人寿保险契约 ( 包括养老保险以及年金保险) 的保

险金给付，以债务人及其抚养者生活必须的合理范围为限予以豁免。”《联邦破产法》中的未到

期人寿保险契约包括现金价值以及保险金，据此，破产债务人的债权人不能通过执行现金价值返

还请求权回收自己的债权。加利福尼亚州 《民事诉讼法》同样规定债权人只能介入可质押贷款

部分而投保人一方的其他权利均可豁免于债务履行。不过需注意的是两部法律对可执行部分均设

置了豁免限额。
意大利《民法》保险篇中规定: “保险人给投保人或受益人应付的保险金不得成为执行诉权

或强制保全诉权的标的。但是，有关给付保险费、给债权人造成损害的行为及有关财产合算、费

用计入和赠与的减少的规定，不在此限”( 第 1923 条)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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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大森忠夫: 《生命保险契约权利的强制执行》，《生命保险契约法的诸问题》，有斐阁 1958 年版，第 110 页。
William F. Meyer，Life and Health Insurance Law 379 ( 1971＆Supp. 1992) .
11 U. S. C § 522 ( d) ( 7) ( 8) . 此外，根据《联邦破产法》第104 条 b 项第1 号规定，合计金额上限每年依照消费者物

价指数进行调整。
Cal. Civil. Proc. Code § 704. 100 ( Deering 1998＆Supp) .
费安玲、丁玫译: 《意大利民法典》，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



美国法及意大利法虽然原则上禁止投保人的债权人介入保险契约，但是要么将保险费排除在

外，要么对一定对象设置豁免金额上限，总之于某种程度上也保护了债权人的利益。
与日本法同样，我国相关法律法规亦无禁止冻结现金价值返还请求权乃至人寿保险合同其他

权利的规定，前述司法实践中法院执行部门冻结现金价值于法律依据上或许正因如此。加之，多

数意见认为若不予执行属于被执行人的现金价值，将促使被执行人为了逃避履行债务，把其存款

等抽出参与保险投资，从而不利于法院生效判决的执行，保护合法债权人的利益。〔19〕 因此，立

法论上或许有不同意见，但于解释论上，应当否认现金价值返还请求权具有一身专属性，允许对

其采取保全性执行措施进而采取处分性执行措施，即通常所说的执行。

三、现金价值返还请求权强制执行的方法

作为债权的保全方法，各国民法一般均规定有债权人代位权以及债权人撤销权制度，我国亦

不例外。若债权人能够于投保人不主动解除合同的情形下以自己的名义代替投保人向保险人行使

合同解除权或撤销权，则意味着现金价值返还请求权的条件成就，法院进而可以直接对该权利采

取处分性执行措施，以下按照撤销权、解除权的顺序依次分析两者的可行性。
( 一) 撤销权行使的对象

《合同法》第 74 条规定，在满足一定要件的情形下债权人可以撤销债务人侵害债权人利益

的行为。然而于人寿保险合同中，债权人可撤销的究竟是债务人与何人之间的行为? 换言之，撤

销权行使的对象究竟是否为保险合同自身?

一般认为，人寿保险合同为民法上 “为了第三人利益合同”的一种。〔20〕 依照 “为了第三人

利益合同”的相关理论，投保人、对受益人负有保险金给付义务的保险人、依据保险合同取得

保险金请求权的受益人构成三方法律关系。其中，受益人取得权利乃基于双重的原因关系。细言

之，一为投保人与保险人之间的补偿关系，即保险人对受益人所负保险金给付义务的原因关系;

一为投保人与受益人之间的对价关系，即投保人使得受益人取得保险金请求权的原因关系。显

然，后者为受益人权利取得的实质基础。〔21〕 补偿关系与对价关系相互独立，缺乏对价关系的情

形下，受益人虽可基于补偿关系 ( 保险合同) 请求保险金，但构成不当得利，对价关系的内容

为投保人对受益人的生前赠与。〔22〕

从上述三者法律关系可以看出，投保人转移财产的对象是受益人而非保险人，保险人只是作

为管理人管理投保人所缴纳的保险费 ( 当然收取一定的营运费用) ，但最终获取保险金的是受益

人。投保人的债权人若行使撤销权，其对象应为以牺牲该债权人的利益而不当得利的受益人。据

此，投保人可撤销的是投保人对受益人的赠与合同 ( 但其内容为保险费抑或保险金自身理论上

存在很大争议) ，而非投保人与保险人的保险合同。虽然即便撤销的是该赠与合同，投保人的债

权亦可得到相应的清偿，但这与本文所要论述的保单现金价值已无必然的联系。故若投保人欲强

制执行现金价值，则需另外考虑解除权行使的可否。
( 二) 解除权能否成为代位权的客体

我国《合同法》明确规定代位权的客体仅为 “到期债权” ( 第 73 条) ，最高人民法院 《合

同法司法解释 ( 一) 》又将其限缩解释为 “具有金钱给付内容的到期债权” ( 第 13 条) ，这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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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顺明、段冉: 《寿险保单强制执行的法律问题研究》，《保险研究》2010 年第 10 期，第 109 页。
无论是指定受益人还是未指定受益人，从而使得保险金作为被保险人的遗产处理，最终获得保险金之人均与投保人非

为同一主体。
［日］ 山下孝之: 《受益人的指定》，《商事法务》2003 年版，第 26 页。
［日］ 山下友信: 《生命保险请求权的固有权性》，《现代生命·伤害保险契约》，弘文堂 1999 年版，第 78 页。



意味着解除权被当然排除在外了呢? 比较法上，代位权的客体范围极其宽泛。法国及日本民法均

规定除专属于债务人自身的权利外，债权人可行使属于债务人的一切权利 ( 法国 《民法典》第

1166 条、日本《民法典》第 423 条第 6 款) 。传统理论认为代位权的客体不仅是债权，还包括物

权及物上请求权，且除了请求权之外，还包括以解除权、撤销权为代表的形成权，并且不仅限于

私法上的权利，甚至包括一些公法上的权利等，内容十分广泛。〔23〕

《合同法》及司法解释之所以要对代位权的客体作出限制，乃由于 “在此以前司法实践中尚

没有这一制度的经验”。〔24〕 既如此，法律施行十余年后的今天，本着代位权制定的宗旨，对相关

条文进行合目的的扩张解释使其发挥应有的作用显然无可厚非。有力说认为 “具有金钱给付的

到期债权”并不局限于此类债权本身，还包括为实现该债权的相关权利，如合同上的与诉讼上

的权利。前者包括以财产利益为目的的形成权，包括合同解除权、选择之债的选择权等，后者包

括代位提起诉讼，申请财产保全、申请强制执行等。〔25〕 事实上，司法实践也在不断寻求对代位

权客体限制的突破，在孙某诉沈阳沈铁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一案中，法院认为交付房屋之特

定债权亦可成为代位权的客体。〔26〕 该判决虽然于形式上突破了 “具有金钱给付内容的到期债

权”，但由于金钱给付债权与房屋交付请求权均为财产性权利，最终于实质上最大程度地保障了

债权人的利益，具有相当的合理性。
传统理论认为形成权自身并无财产价值，因此不能对其进行处分以及采取诉讼财产保全、保

全性执行措施，但并不妨碍其成为代位权的客体。〔27〕 当然，就人寿保险合同的解除权而言，其

能否被代位行使还需判断其是否为一身专属性的权利，我国 《合同法》也明确将“专属于债务

人自身”的债权排除在可代位的权利之外 ( 第 73 条第 1 款) 。《合同法司法解释 ( 一) 》将该类

债权进一步解释为“基于扶养、抚养关系、赡养关系、继承关系产生的给付请求权和劳动报酬、
退休金、养老金、抚恤金、安置费、人寿保险、人身伤害赔偿请求权等权利” ( 第 12 条) ，人寿

保险权利赫然在列。这是否意味着人寿保险的合同解除权专属于投保人本人呢?

笔者认为，既然可以对现金价值返还请求权采取诉讼财产保全等手段以确保债权人对债权的

回收，那么如果认定合同解除权专属于债权人，则将使得该保全性措施变得毫无意义，因此应考

虑人寿保险合同的解除权亦可被代位行使。事实上，《合同法司法解释 ( 一) 》制定时所考虑的

解释对象也应仅为《合同法》中所规定的债权而不包含解除权。这样的解读或许会受到如下批

判，即文章一方面认为代位权的客体应扩张解释至包含形成权，而另一方面于是否具有专属性议

论时又认为不应包含形成权，两者缺乏理论一贯性。笔者以为，前者是基于对 《合同法》规定

的解释，后者是对司法解释的否定，两者并不矛盾。当然，违背投保人的意愿强行解除合同可能

会损害投保人的利益，例如再次投保时保险费的增加等。但如后所述，该不利益可通过权力滥用

的法理予以对应，与保护债权人的利益相比，其并不足以成为合同解除权具有一身专属性的理

由。因此，《合同法司法解释 ( 一) 》中所谓人寿保险权利应被限缩解释为 “受益人的保险金请

求权” ( 而事实上，这样的解释也应被废除) 。
( 二) 法院能否代位行使解除权

司法实践中，法院执行保单现金价值的方式就是直接从保险人账户划拨现金价值。鉴于现金

价值返还请求权乃以投保人解除合同为前提，该执行方法实质是由法院代位行使了投保人的合同

解除权。对此各方面存在着较大的争议，反对意见认为法院行使解除权缺乏法律规定，而赞成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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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弛: 《代位权法律制度比较研究》，《法学》2002 年第 10 期，第 4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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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 2010) 民二终字第 1736 号。
［日］ 宫胁幸彦编: 《注解强制执行法 ( 2) 》，第一法规出版社 1976 年版，第 249 页。



见认为法院代替投保人行使解除权实质上与法院划拨被执行人在银行的存款具有相同的执行原

理，因为后者“本身也应该包含了一个解除存款合同的行为，否则，其划拨的存款就是储蓄单

位的财产，存款人的债权请求权并未消灭，仍然可以向银行等储蓄单位要求支取存款”。〔28〕 赞成

意见对存款执行本质的分析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然而，存款人的债权请求权与投保人的现金价值

返还请求权虽然具有相同的经济属性，但由于存款人解除储蓄合同的行为只涉及存款人与银行双

方当事人 ( 或许正因如此，立法才规定法院可直接划拨存款而无需经过存款人解除合同这一程

序) ，但人寿保险合同的解除势必影响投保人及受益人的利益，因此不能简单地认为法院可类推

适用有关存款的执行规定。
只有由投保人的债权人通过向法院申请代位行使投保人的合同解除权，投保人以及受益人的

权益才有可能通过法院审理得到保护，而法院执行部门直接代位行使合同解除权显然于程序上剥

夺了两者的权益。因此，法院执行部门只能依投保人的申请对现金价值返还请求权进行保全性执

行措施，等待投保人于债权人代位诉讼中成功行使合同解除权后方可采取处分性执行措施。

四、投保人及受益人的权益保护

( 一) 禁止权利滥用原则的适用

禁止权利滥用作为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已为世界各国立法所承认，问题在于对成立要件的

判断。对此，比较法上存在着主观恶意行使说、违反权利本旨说、超越目的及界限说等判断标

准。〔29〕 不过通说认为，“由加害目的及加害意思的主观的标准，而演进到权利人之间相对立的利

益均衡之破坏、合法利益的欠缺、社会的经济的目的之危险、公序良俗之违背、诚信原则之违反

等客观的标准，使权利滥用要件更为客观化，此为权利滥用理论发展的一般倾向”。〔30〕当然，也

有学者认为应当对主、客观因素予以综合性判断，仅以利益大小为衡量标准，有可能导致权利人

在自己的利益明显小于对方的情况下永远无法主张自己的权利。〔31〕 当权利人行使权利的目的在

于排除对方侵害自己的权利时，该观点无疑具有正当性。然而在债权人行使合同解除权的情形

下，人寿保险合同的缔结并不存在任何侵权行为，因此只能以双方权益之衡量作为判断标准。
首先是投保人利益的保护。债权人解除合同所获得的利益与合同维持情形下投保人所能享受

的利益相比，债权人于下列情形下代位行使合同解除权应属权利滥用: 第一，被保险人确定即将

身故的。第二，债务金额与现金价值相比明显较小 ( 反之也有可能成立) 。第三，债务人 ( 投保

人) 以保单质押形式从保险人处贷款返还债务的。第四，在人寿保险与疾病保险等的混合保险

中，解除合同将会导致保险公司停止给付住院给付金、高度残疾保险金的。第五，投保人于合同

解除后因年龄限制将无法再加入人寿保险的等。
其次是对受益人的保护。当投保人与受益人非为同一人时，允许债权人解除合同意味着合同

当事人以外的第三人强行将形成过程中的他人的财产 ( 受益人的保险金请求权) 返还至投保人

处，并且受益人丧失的权益有可能是其生活保障的来源，这也正是反对现金价值返还请求权可被

强制执行的主要理由。然而，保险金请求权于保险事故发生之前毕竟只是受益人的一种期待权，

投保人随时可行使变更权使得受益人丧失该权利，而对于受益人而言，使得其丧失受益权的主体

究竟是投保人还是投保人的债权人本无任何区别，因此受益人地位的丧失并不能成为阻碍投保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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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利、许崇苗: 《我国保险合同解除法律制度完善研究》，《保险研究》2012 年第 11 期，第 109 页。
钱玉林: 《禁止权利滥用的法理分析》，《现代法学》2002 年第 2 期，第 55 页。
史尚宽: 《民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714 页。
［日］ 佐久间毅: 《民法的基础—总则》，有斐阁 2005 年版，第 396 页。



的债权人有权代位解除保险合同的理由。不过，受益人的利益毕竟因合同的解除受到了侵害，若

其自身经过利益衡量，主动介入投保人与债权人之间替投保人清偿债务，以相对较小的代价换取

将来更大的受益权益，此时投保人的债权人若依然坚持要求解除合同解除则显然构成权利滥用。
作为合同当事人之外的关系人，受益人的这种介入合同的权利在很多国家得到了立法解决。

如德国《保险合同法》规定: “当保险债权被假扣押或者强制执行，或投保人的财产开始进入破

产程序者，记名受益人可经投保人同意，取代投保人介入保险合同。受益人介入保险合同时，必

须于投保人若解除合同即可向保险人请求支付的金额范围内，满足执行债权人以及破产财团的需

求” ( 第 170 条) 。此条规定的即为受益人的介入权。债权人解除合同的目的在于收回自己的债

权，其于受益人代替投保人清偿了债务的情形下，依然解除合同的行为构成权利滥用应无异议，

但权利滥用的认定毕竟需要经过法官的自由裁量，况且受益人是否能够就此承继投保人的法律地

位等后续保险合同法上的问题，亦无法在代位权诉讼中解决，因此笔者建议我国也应借鉴德国的

立法模式于立法论上解决该问题。
( 二) 两分法之立法对策

无论是权利滥用原则还是受益人介入权，其对投保人及受益人的保护均具有局限性，特别当

受益人无资历时，所谓受益人利益保护将沦为一纸空谈。当债权人利益与受益人利益无法取舍，

解释论的天平倾向保护前者时，法律无禁止执行规定之理由显然具有决定性因素。那么，立法论

上是否可以，或者说是否有必要禁止包括现金价值返还请求权在内的人寿保险相关权利呢? 笔者

认为，可根据人寿保险的性质将其分为获利型和生活保障型，而债权人仅可对前者申请保全及强

制执行。难点在于如何对两者进行区分。随着保险制度的发展及险种的完善，当今的人寿保险契

约呈多样化的趋势，一份保险契约往往能够满足投保人包括储蓄、投资、生活保障等多种目的，

据此甄别何种寿险合同仅以生活保障为目的实际上非常困难。例如，日本大阪高等裁判所以涉案

商业年金保险契约缔结于泡沫经济的最鼎盛期为主要理由，认为该契约的性质为获利型保险。〔32〕

该理由受到学者的强烈批判，显然契约缔结时社会经济形势如何与契约的自身性质之间应无必然

的联系。
不过，法律规定层面上仅需规定生活保障型契约为禁止执行对象，而具体判断标准可由法院

通过考量保险契约的种类、内容、缔结的原由等作出综合判断。判断因素可包括:〔33〕 第一，保

险费的支付方式。若为趸交，则具有获利目的倾向。第二，缴费期间的长短。缴费期间较短者获

利目的倾向较为明显。第三，投保人与受益人之间的关系。若两者为亲属关系，显然生活保障目

的比较明显。第四，保险金额的决定方法。连结型 ( 保险金金额与证券市场价格等联动) 方式

的话获利目的显著。第五，保险契约的名称。据此可以推测投保人缔结契约合同时的真实目的。
需要强调的是，随着保险制度的不断发展，各种判断因素也将随之发生变化。法律包括司法

解释仅应制定原则，具体适用应交由法官于具体案件中根据契约的各种因素予以判断，司法解释

若制定保姆式的细则，反而会导致法律适用的困惑，无法满足立法者的真正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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